
公共建設計畫或工程常見進度落後原因及因應對策一覽表

進度落後原因 因應對策

前置作業階段

計畫審議階段未通

盤考量工期合理性、

經費需求

1.妥適辦理可行性評估：可行性評估階段對

於經費及成本效益詳加評估，並查察土地

取得、都計、環評辦理情形。

2.落實公共工程計畫及經費審議：辦理設計

審議過程，邀集專家參與，實際瞭解現地

狀況，以提升審議品質。

3.加強運用「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」，機關覈

實編列經費。

審查流程冗長或行

政效率不佳

有關補助型計畫，各機關應簡化及加速審查作

業，提早招標發包、儘速開工施作，並密切瞭

解執行進度，適時提供協處。

未落實盤點或管控

前置作業

工程的前置作業包括用地取得、水土保持計畫

審查、河川使用許可、都市計畫變更、都市設計

審議、施工階段環境保護執行計畫、請領建照、

取得候選綠建築證書、管線拆遷、交通維持計

畫審查、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等，就各項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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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度落後原因 因應對策

作業訂定管控里程碑或查核點，及其預定開始

或完成日期，掌握執行的動態，並定期追蹤檢

討。

規劃設計不符所需

(施工後遭遇變更

設計問題)

1.規劃設計技術服務廠商應與業主依個案特

性及實際需要，確認功能需求、進行技術分

析、研訂預期效益、資源與環境調查分析、環

境影響評估，並就用地、地形、地質及管線

等，在預算內進行調查及規劃設計。

2.調查期間應讓當地民眾瞭解，並進行溝通、

聽取意見，避免施工階段才因民眾陳情而

變更設計。

工程發包階段

發包策略不佳 1.充分考量工程特性及環境，在合理工期、提

升招標效率之前提下，研擬採購策略。

2.各重大計畫案，於完成招標文件草案時，

即透過公開閱覽公開徵詢各界意見。

遭遇流廢標情形 1.檢討招標文件內之廠商資格、技術規格、各

種須知及條款、預算、履約期限等有無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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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度落後原因 因應對策

競爭或不合理情形，致廠商無意願投標或

參與投標受到不合理限制之情形。

2.成立「採購審查小組」，檢討各相關案件之

流廢標原因，包括是否有綁標、限制競爭、

不合理條件等情形，及採行改善措施。

廠商低價搶標 1.投標廠商標價偏低顯不合理而有降低品質

或不能誠信履約之虞，依政府採購法第58

條規定及「依政府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

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

程序」，不決標予該低價搶標之廠商，避免

廠商低價搶標影響工程品質或不能誠信履約

2. 因案制宜，善用統包或最有利標決標。

無能力廠商得標 機關採最低標辦理採購，應視個案特性妥適訂

定廠商資格，避免無能力之廠商得標。特殊或

巨額採購，除訂定基本資格外，可依規定訂定

與履約能力有關之特定資格，例如相當經驗、

實績、人力、財力、設備等，決標予具有相當經

驗或實績之廠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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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度落後原因 因應對策

較大型或複雜工程

施工期間之變數較

多，未於契約明訂

得採替代方案之彈

性作法。

針對大型、複雜等變數較多之工程，如考量原

設計內容（技術、工法、材料或設備）執行恐

有困難時，得依政府採購法第35條規定：「機

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，允許廠商在不降低原

有功能條件下，得就技術、工法、材料或設備

提出可縮減工期、減省經費或提高效率之替代

方案。」於契約預為訂定替代方案之使用。

工程施工階段

未落實管控進度 為有效管控工程進度，主辦機關應設置專責之

計畫管制單位，負責計畫時程之管控，除定期

提報預警訊息，並召集工程協調會議，解決工

程介面爭議，並督導施工單位改善落後項目。

遭遇停工終解約情

形

1.各機關應將所屬「停工」、「終止或解除契約」

之工程案件納入每月召開之公共建設推動

會報或公共工程異常標案檢討會議定期追

蹤管考，適時協調解決困難問題，儘早完

成復工或發包。

2.針對執行進度嚴重落後案件邀請專家學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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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度落後原因 因應對策

擔任委員，進行現勘個案輔導，必要時並

得由採購稽核小組或工程施工查核小組進

行稽核或查核。

遭遇履約爭議問題相關履約爭議問題，機關應主動邀集相關廠商

積極協調，並可成立「採購審查小組」協助審

查解決方案；如履約因契約條款認知歧異問題

可洽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「公共建設諮詢小

組」協助。

遭遇用地取得、地

上物拆遷、管線遷

移等問題

確認工程範圍、事先妥善規劃用地、地上物、管

線之處理方式，並主動協調各土地及地上物所

有權人、管線單位，提早辦理相關作業。

廠商施工因素 確實掌握廠商之人員、機具、材料等資源，要

求採取適宜工法或技術。

其他通案性問題

非工程專責機關 主辦機關如無能力執行重大工程，得委託專案

管理廠商（PCM），協助推動標案。主辦機關亦

得依政府採購法第40條規定洽請專業工程機關

代辦採購，其分工權責劃分，另以代辦協議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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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度落後原因 因應對策

定之。

計畫目標修正或政

策變更

配合政策指示儘速修正計畫或工程。

民眾抗爭 主動與民眾溝通協調，積極進行政策宣導，如

舉辦公聽會、說明會，邀請利害關係人及其他

相關人士，進行雙向溝通，解除民眾疑慮，減

少抗爭事件。

天然因素或外界不

可抗力因素

事先規劃災害應變機制，發生天然災害時儘速

採取因應措施。

跨部會困難問題 各部會公共建設推動會報或各地方政府工程督

導機制應協助解決相關困難問題，如有無法解

決之跨部會困難問題，可提報行政院公共工程

委員會公共建設督導會報協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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